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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辦理 112 年度公教人員個人專

戶制退撫儲金公開徵求收繳服務金融機構申請須知 

壹、 辦理依據 

一、 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11 條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

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11條(以下簡稱退撫法律)。 

二、 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委託經營辦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

戶制退撫儲金委託經營辦法（以下簡稱委託經營辦法）。 

三、 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收支管理運用辦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個

人專戶制退撫儲金收支管理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收支管理運用辦法）。 

貳、 委託標的及家數 

一、 委託標的：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以下簡稱本儲金）之收繳

服務案。 

二、 預計委託 1家業者。 

參、 委託期間：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共 4年。 

肆、 專案時程： 

本專案啟動時間自決標日次日起，廠商規劃建置收繳服務架構，本

局依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

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相關規定將退撫儲金之收繳服務委託廠商，廠商於契

約期間內依約提供收繳服務。 

一、 專案計畫管理時程 

自決標日次日起14個日曆天，交付專案管理計畫書函送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下稱本局)，內容應包括對本專案之執行敘述，

含專案管理、組織、人力、職掌、計畫工作項目及時程等，經本局審

核通過後，納入契約執行範圍，以有效控管專案進度與專案品質。 

二、 辦理時程 

（一） 自決標日起 60 個日曆天內，規劃設計收繳服務網路平台及收繳機

制並函送文件，自本局函復同意之發文日次日起 600 個日曆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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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平台測試驗收。 

（二） 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提供公教人員收繳服務平台管理及收繳服務

至契約終止之日止。 

三、 收繳執行工作報告時程 

自113年起按季於每年3月、6月、9月及12月之當月10日前，報送

工作規劃及執行進度報告送交本局，報告內容至少包括下列各項：(1)

詳述當期進行之工作事項、工作進度、異常狀況因應對策。(2)次期預

訂工作項目與時程。(3)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之比較。(4)相關問題之

已處理或預定處理方式。(5)實際進度落後本局核定之工作執行計畫

達（累計進度絕對值）5%時，廠商應提出解決措施及進度掌控計畫。 

伍、 需求說明 

本專案應提供網路平台線上辦理收繳業務服務相關功能，收繳業務

主要係管理退撫儲金收入來源，包含政府提撥及個人提繳、個人自願增

加提繳、借調留職停薪年資、停職者復職或其他法令得申請補撥繳、國

庫撥交款項及其他有關收入等項目，並提供管理及執行相關報表。為處

理收繳之服務範圍內，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專案契約存續期間，本

局若有作業項目及系統開發需求，應由本局與廠商就調整項目、期程及

費用達成合意後辦理相關作業項目及系統調整。 

一、 收繳服務之規劃與執行 

（一） 機關學校繳納儲金費用：提供收繳服務及網路平台線上辦理功能，

建立並維護參加儲金機關學校及所屬公教人員個人專戶所需之基

本資料、按月撥繳、自願增加提繳、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提繳、補繳

退撫儲金費用等資料，以及產製相關表單彙繳至委託信託銀行等

服務作業事宜。 

（二） 管理機關學校繳納之儲金費用：管理並維護繳納金額對照表、彙

整並核對每日收款明細資料、提供催繳報表或通知服務，控管每

月應補繳或退還金額，以及依信託銀行指定期程產製個人專戶相

關資料格式檔，並提供本局使用網路平台管理功能，查核機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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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按月申報情形等事宜。 

二、 教育宣導與諮詢服務 

（一） 114 年 10 月底前建置公教諮詢客服專線及設立電子郵件網路諮詢

服務，並協助於機關學校繳納儲金網路平台上線前後辦理座談說

明會，提供教育宣導相關教材及問答集。 

（二） 協助辦理機關學校繳納儲金網路平台使用者之教育宣導說明，1年

至少舉辦 8場。 

（三） 編製客製化機關學校操作使用網路平台相關宣導教材（包括但不

限於教案、手冊、問答集或錄製機關學校操作使用網路平台教育

說明影音檔等）。 

三、 查詢及統計 

（一） 提供各類收繳資料之即時查詢資訊服務。 

（二） 提供定期報表，或因業務需要配合提供不定期報表。 

（三） 視實際作業及系統規劃情形提供不定期報告。 

四、 資訊安全及軟硬體系統需求 

（一） 符合資通安全責任等級為 A 級及資通安全相關規定，建立完整控

制措施。 

（二） 配合整體服務作業環境規劃系統平台方案，架構作業資訊系統之

相關軟硬體設備及網路環境。 

（三） 配合本專案需求提供資料（含歷史資料）之轉置服務。 

陸、 申請業者之資格條件： 

一、 成立 5年以上（以公告日前一月底為基準，往前推算 5年以上）。 

二、 依銀行法組織登記之本國銀行。 

三、 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率，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定標準。 

四、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億元以上。 

五、 最近 1年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等級須達以下評等之一： 

（一） 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信達「twA」等級以上。 

（二） 經標準普爾信用評等公司（Standard ＆ Poor's）評定長期債信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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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等級以上。 

（三） 經穆迪信用評等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定長期債

信達「Baa3」等級以上。 

（四） 經惠譽國際信用評等公司（Fitch Ratings）評定長期債信達「BBB-」

等級以上。 

柒、 申請程序： 

一、 申請業者應自公告日起，於本局網站（http：//www.fund.gov.tw）下

載下列各項申請書表及相關參考文件： 

（一） 申請文件檢查表。（附件 1） 

（二） 申請書。（附件 2） 

（三） 切結書。（附件 3） 

（四） 申請業者授權書。（附件 4） 

（五） 收繳服務費用報價單。（附件 5） 

（六） 112 年度辦理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收繳服務業務建議書

（大綱）。（附件 6） 

（七） 標封（包括資格文件與收繳服務費用報價單等 2種標封）。（附件

7） 

（八）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收繳服務業務契約範本。（附件 8） 

二、 申請業者應提送下列各項相關文件及數量，並依序附於申請文件檢查

表之後，放入資格文件袋內封口，併同建議書一併裝入適當之紙箱，

紙箱上請書寫「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公開徵求收繳服務金融

機構」、「申請業者名稱」、「申請業者地址」、「聯絡人姓名」、「聯絡人

電話」及「聯絡人電子郵件」等字樣。 

（一） 申請書 1份。 

（二） 切結書 1份。 

（三） 申請業者授權書 1份。 

（四） 收繳服務費用報價單 1份。【應另行密封】 

（五） 合法之登記證照影本 1 份。【若出具之合法登記證照影本，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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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別已成立 5 年以上或依銀行法組織登記之本國銀行之文字，應

提供其他足資佐證之資料】 

（六） 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率之證明 1份。【提供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或最新之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率，且符合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所定標準之證明文件】 

（七） 實收資本額之證明 1 份。【提供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或最新之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億元以上之證明文件】 

（八） 信用評等之證明 1 份【請提供最近 1 年最新 1 次信用評等機構出

具或公布之信評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1份】  

（九） 退撫儲金收繳服務業務建議書一式 20份(正本 1份，副本 19 份)，

並附光碟片或 USB 等電子檔案 2 份。【本文及附件不得超過 150

頁，並以 A4 紙張直式橫書繕打，雙面印刷並加裝封面】 

三、 申請書表文件之投遞及簽收：於投遞期間上班時間內（上午 9 時至下

午 5時）派專人送達本局秘書室，並取得收件憑證。 

四、 提出申請時應注意事項： 

（一） 申請書件不得有偽（變）造證件、印鑑等不法情事，如經發現或經

檢舉後查明者，除所提申請案作廢予以沒收外，並依法報請主管

機關處理。 

（二） 申請業者所提送之申請書表文件，無論審查結果如何，概不退還。 

捌、 評選程序 

本局辦理徵求收繳服務金融機構評選程序分為資格審查、計畫審查、

議價及簽約等 4個階段。 

一、 第 1階段為資格審查： 

（一） 本局將成立資格審查小組，就申請業者之資格證明文件進行審查，

資格證明文件全部符合規定者，始得參加第 2階段計畫審查。 

（二） 申請文件必須齊全，不得缺漏，否則視為無效申請，惟其缺漏經資

格審查小組衡酌事實狀況，認為不影響申請實質內容者，得經資

格審查小組決議後，同意其限期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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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按申請須知各項規定辦理，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不合規

定之無效申請： 

1、申請業者違背切結書及授權書規定。 

2、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證件或以偽（變）造之文件申請。 

3、其他經認定有影響本案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二、 第 2階段為計畫審查： 

（一） 計畫審查得包含書面審查與簡報審查兩道程序，本局將成立評審小

組，針對業者提供之建議書進行書面審查，本局至多取前 5名業者

進行簡報審查。若資格審查合格之業者少於本局預定之簡報業者家

數，本局得不進行書面審查程序，逕行進入簡報審查程序。 

（二） 本局進行簡報審查時，將通知業者來局或配合本局以視訊會議方式，

依申請書表文件投遞順序進行簡報，業者應就建議書內容加以說明，

且不得因解釋、說明而要求變更建議書之內容。 

（三） 業者簡報之書面資料及口語說明應以中文表達，簡報時每一簡報業

者現場至多推派 10 人參加。書面資料共計 20 份，請以 A4 紙張橫

式橫書繕打，雙面印刷。 

（四） 本局至多取前 2 名業者入選第 3 階段議價。計畫審查結果將以公

告或書面通知。 

三、 第 3階段為議價 

（一） 本案預算金額新臺幣(以下同)249,850 千元（含營業稅），申請業

者應分別填寫 113 年至 116 年各年服務費用及本案總服務費用（○

○○千元）。收繳服務費用報價單須於申請時密封提交本局，並於

第 3階段議價時，由本局進行開封確認。 

（本案預估 113 年至 116 年預算金額分別為 73,500 千元、73,500

千元、51,425 千元及 51,425 千元，所需之各該年度相關預算須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若各該年度相關預算遭立法院刪減，本局應

於立法院通過後一個月內通知業者，並得依立法院通過之預算額

度調整工作項目內容，與受託機構進行契約變更，若雙方無法達

成合意，則終止契約，受託機構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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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局將依計畫審查名次決定議價順位，進行議價會議時，每一業者

至多推派 3人參加，由本局依議價順位分別議價，最多給予 5 次降

價機會，費用議價結果低於（含等於）底價者依議價順序取得簽約

資格，得標服務費用即為其最後報價服務費用。如取得簽約資格之

業者因故無法進行簽約，則由次一業者進行議價後依序遞補取得簽

約資格。 

（三） 報價及議價本局原則上不對外公佈。 

四、 第 4階段為契約簽訂： 

經本局審查決選後，取得契約簽訂資格者，應依原提送之計畫書內容

及本局所提供之契約，進行簽約事宜。 

玖、 辦理時程： 

本案辦理評選程序之預定日程及投件地址如下： 

一、 預定日程（以營業日為計算標準）： 

（一） 投件期間：公告日後 20個工作天內。 

（二） 資格審查期間：收件截止日後 10 個工作天內。 

（三） 計畫審查期間：資格審查結束後 30 個工作天內。 

（四） 議價期間：計畫審查結束後 10個工作天內。 

（五） 簽約：另行通知。 

二、 投件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 號，考試院傳賢樓 3樓，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秘書室。（本局聯絡電話：（02）82367515、82367511、

82367502） 

壹拾、 其他事項： 

一、 申請書表文件之填寫： 

申請業者應參考本申請須知及附件內容，依本局書表文件格式填寫，

並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所有指定填寫之處，均應以鋼筆、原子筆

或打字填寫正確無誤，若填寫錯誤須更正時，更正處應由負責人蓋章。 

二、 本局支付受託機構之委託報酬（即服務費用），應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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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課稅。 

三、 本專案之受託機構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應於每年 3月、6月、9月及

12 月之當月 10 日前，報送工作規劃及執行進度，並函送文件向本局

申請核發，委託報酬依受託業者 113 年至 116 年最終服務費用，於每

季 3月、6月、9月及 12 月之月底前一次支付 3 個月，惟累計給付總

金額以立法院審議通過所屬年度委託收繳服務之預算額度範圍內給付。 

四、 本申請須知未載明之事項，悉依退撫法律、委託經營辦法、收支管理

運用辦法、本局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辦理。 


